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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796

证券简称：世嘉科技 公告编号：

2017-112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12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

年12月28日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15:00至2017年12月2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塘西路2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娟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苏州市

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1人，代表股份51,199,90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62.4419%。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

46,365,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6.5454%；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4,834,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8965%；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4,834,

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8965%。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

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已向82名激励对象授予了199.60万股限制性股票，新增股份于2017年11月

28日上市。 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8,000.00万股增加至8,199.60万股。 据此，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由8,000.00万元增加至8,199.60万元。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51,195,700 99.9918% 4,200 0.0082% 0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51,195,700 99.9918% 4,200 0.0082% 0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委派孙钻、白雪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地址：南京市中山路228号地铁大厦19、21楼

邮编：210008

电话：（86-25）68515000

传真：（86-25）68516601

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 ）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

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

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

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而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 本所律

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

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

印件材料与正本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

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

神，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于2017年12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7年12月13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刊登了《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就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出席对象、会议登记事项等事项作出

了说明，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超过15日。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7年12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00在江苏省苏州市高新

区塘西路2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王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至2017年12月28日，其中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9:30-11:30，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15:00至

2017年12月2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51,19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4419%。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46,36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5454%。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均持有有效证明文件。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4,834,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965%。

2、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出席了会

议。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逐项审议，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

了表决，监票人、计票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了

监票和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

的统计数。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汇总统计，并由其对真实性负责。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

决结果。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股东大会规

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孙钻

负责人：倪同木 经办律师：白雪

2017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7-127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公告所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

（1）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12月2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15:00至2017年12月28日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3151号健兴科技大厦C栋8楼A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周友盟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708,553,17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6094%。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5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585,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708,491,07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8.603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62,1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60%。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提请审议的提案进行了审议，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改聘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08,548,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88%；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对公司自有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08,548,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88%；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向银行申请不超过247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

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07,992,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9%；反对5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06%；反对5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29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为全资子公司西藏酷爱通信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08,548,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88%；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为全资子公司爱施德（香港）有限公司向境外银行申请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08,548,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88%；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酷动数码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08,548,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88%；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梦科技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08,548,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88%；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酷脉科技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08,548,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88%；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酷众科技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08,548,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88%；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优友金融服务有限公司2018年为其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优友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08,548,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88%；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优友金融服务有限公司2018年为其全资子公司

中国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申请银行保函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08,548,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88%；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李霞、李鑫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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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报告相关数据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披露了 《2016年度报告》、《2016

年度报告摘要》和《2016年度审计报告》。 上述报告中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对外委托贷

款取得的损益”数据计算有误，同时导致以该数据为基础计算的非经常性损益合计及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等数据有误，更正情况见下表：

更正前 更正后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元） 33,492,974.85 3,478,736.42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元） 42,540,343.70 12,526,10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10,596,243.65 1,440,610,482.08

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218,201,262.73 -188,187,024.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13% 13.2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7 0.8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87 0.804

公司《2016年度报告》、《2016年度报告摘要》和《2016年度审计报告》的相应内容更

正情况如下：

一、《2016年度报告》的更正

1、“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中“六、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

更正前：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营业收入（元） 9,387,052,998.15 9,625,906,980.43 -2.48% 10,891,135,52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53,136,587.35 2,044,419,252.11 -28.92% 2,043,192,82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10,596,243.65 2,068,723,453.41 -31.81% 1,882,048,874.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51,355,229.31 3,488,206,311.38 -18.26% 4,659,307,797.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11 1.141 -28.92% 1.3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11 1.141 -28.92% 1.3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1% 20.89%

降低7.48个

百分点

29.10%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4年末

总资产（元） 29,239,949,797.25

25,845,237,

036.23

13.13% 25,266,317,21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228,798,652.78

10,583,663,

470.60

6.10% 8,987,347,023.94

更正后：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营业收入（元） 9,387,052,998.15 9,625,906,980.43 -2.48% 10,891,135,52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53,136,587.35 2,044,419,252.11 -28.92% 2,043,192,82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40,610,482.08 2,068,723,453.41 -30.36% 1,882,048,874.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51,355,229.31 3,488,206,311.38 -18.26% 4,659,307,797.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11 1.141 -28.92% 1.3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11 1.141 -28.92% 1.3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1% 20.89%

降低7.48个

百分点

29.10%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4年末

总资产（元） 29,239,949,797.25 25,845,237,036.23 13.13% 25,266,317,21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228,798,652.78 10,583,663,470.60 6.10% 8,987,347,023.94

2、“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中“八、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

更正前：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21,911,985.61 2,019,556,306.21 2,242,847,333.13 2,602,737,37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4,058,240.43 500,589,721.87 487,634,578.71 -189,145,95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0,198,351.39 493,458,175.73 485,140,979.26 -218,201,26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0,083,917.84 934,552,721.11 793,024,424.96 343,694,165.40

更正后：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21,911,985.61 2,019,556,306.21 2,242,847,333.13 2,602,737,37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4,058,240.43 500,589,721.87 487,634,578.71 -189,145,95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0,198,351.39 493,458,175.73 485,140,979.26 -188,187,024.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0,083,917.84 934,552,721.11 793,024,424.96 343,694,165.40

3、“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中“九、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金额 2015年金额 2014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11,300,934.08 -92,104,647.67 40,444,645.2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23,554,317.43 14,908,112.89 12,704,331.33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91,538,446.05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3,492,974.85 1,541,457.37 232,274.4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553,398.06 1,900,000.00 1,0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8,627.65 3,983,634.54 2,464,136.73

减：所得税影响额 4,868,543.75 -20,967,256.65 -5,522,137.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9,496.46 -24,499,984.92 -7,237,974.97

合计 42,540,343.70 -24,304,201.30 161,143,946.03

更正后：

项目 2016年金额 2015年金额 2014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11,300,934.08 -92,104,647.67 40,444,645.2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23,554,317.43 14,908,112.89 12,704,331.33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91,538,446.05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478,736.42 1,541,457.37 232,274.4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553,398.06 1,900,000.00 1,0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8,627.65 3,983,634.54 2,464,136.73

减：所得税影响额 4,868,543.75 -20,967,256.65 -5,522,137.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9,496.46 -24,499,984.92 -7,237,974.97

合计 12,526,105.27 -24,304,201.30 161,143,946.03

二、《2016年度报告摘要》的更正

《2016年度报告摘要》中“二、公司基本情况” 之“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中的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和“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的更正情况同《2016年度

报告》的相应内容。

三、《2016年度审计报告》的更正

1、财务报表附注“十六、补充材料”中“1、当期非经常性损益表” ：

更正前：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300,934.0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554,317.4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3,492,974.85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553,398.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8,627.6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4,868,543.75

减：少数股东损益（税后） 119,496.46

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 42,540,343.70

更正后：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300,934.0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554,317.4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478,736.42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553,398.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8,627.6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4,868,543.75

减：少数股东损益（税后） 119,496.46

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 12,526,105.27

2、财务报表附注“十六、补充材料”中“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

更正前：

报告期利润 报表金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1,453,136,587.35 13.406% 0.811 0.81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1,410,596,243.65 13.013% 0.787 0.787

更正后：

报告期利润 报表金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1,453,136,587.35 13.406% 0.811 0.81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1,440,610,482.08 13.290% 0.804 0.804

四、董事会和管理层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说明

上述更正是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导致数据计算错误。涉及的是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对公

司2016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更正后的《2016年度报告》、《2016年度报告摘

要》和《2016年度审计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由此给投资者带来

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

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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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变更以往股东大

会决议涉及的议案为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相关议

案，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调整后的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相关议案。

一、 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12月28日（星期四）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

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下午15:00至2017年12月2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宁波洲际酒店。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华裕先生。

(六)�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普通股股东 优先股股东

会议现场 网络投票 总计 会议现场 网络投票 总计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人数（人）

7 102 109 0 2 2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股）

3,290,790,557 97,991,901 3,388,782,458 0 10,700,000 10,700,0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64.91% 1.93% 66.84% 0.00% 22.06% 22.0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出席和列席会议。 浙江波宁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作了见证。

三、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条件

的议案。

（二）以特别决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方案的议案:

1、本次发行优先股的种类和数量

2、发行方式

3、发行对象

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5、存续期限

6、票面股息率的确定原则

7、优先股股东参与分配利润的方式

8、有条件赎回条款

9、强制转股条款

10、表决权限制

11、表决权恢复

12、清算偿付顺序及清算方法

13、评级安排

14、担保安排

15、转让安排

16、募集资金用途

17、发行决议有效期

（三）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事长和/或董事长授权

的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有关事项的议案。

（四）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

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版）的议案。

（五）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六）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

（七）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胡平西先生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全部议案均需普通股股东表决，其中第（一）项至第（五）项是特别决议案，已获

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是普通

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上述第（一）项至第（四）项议案需优先股股东表决，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优先

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 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需普通股股东审议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有效表决股

数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条件

的议案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二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1.

本次发行优先股的种类和数

量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2. 发行方式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3. 发行对象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4.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5. 存续期限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6. 票面股息率的确定原则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7.

优先股股东参与分配利润的

方式

3,388,

777,458

99.9999

%

5,000

0.000

1%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8. 有条件赎回条款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9. 强制转股条款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10. 表决权限制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11. 表决权恢复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12. 清算偿付顺序及清算方法

3,388,

777,458

99.9999

%

5,000

0.000

1%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13. 评级安排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14. 担保安排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15. 转让安排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16. 募集资金用途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17. 发行决议有效期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三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 董事长和/或董事长授权

的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优先股有关事项的议案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四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

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版）的

议案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五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六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108,217,

372

99.9991

%

1,000

0.000

9%

0

0.0000

%

108,218,

372

通过

七

关于选举胡平西先生为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388,

781,458

100.000

0%

1,000

0.000

0%

0

0.0000

%

3,388,782,

458

通过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就下列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

票，投票情况如下：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有效表决股

数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二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1.

本次发行优先股的种类和数

量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2. 发行方式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3. 发行对象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4.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5. 存续期限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6. 票面股息率的确定原则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7.

优先股股东参与分配利润的

方式

504,718,

351

99.9990

%

5,000

0.001

0%

0

0.000

0%

504,718,

351

通过

8. 有条件赎回条款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9. 强制转股条款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10. 表决权限制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11. 表决权恢复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12. 清算偿付顺序及清算方法

504,718,

351

99.9990

%

5,000

0.001

0%

0

0.000

0%

504,718,

351

通过

13. 评级安排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14. 担保安排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15. 转让安排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16. 募集资金用途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17. 发行决议有效期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三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董事长和/或董事长授权的

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优先股有关事项的议案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四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

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版）的

议案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五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六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七

关于选举胡平西先生为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4,722,

351

99.9998

%

1,000

0.000

2%

0

0.000

0%

504,722,

351

通过

注：公司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需优先股股东审议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有效表决股

数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条件的议

案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二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18. 本次发行优先股的种类和数量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19. 发行方式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20. 发行对象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21.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22. 存续期限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23. 票面股息率的确定原则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24.

优先股股东参与分配利润的方

式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25. 有条件赎回条款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26. 强制转股条款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27. 表决权限制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28. 表决权恢复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29. 清算偿付顺序及清算方法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30. 评级安排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31. 担保安排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32. 转让安排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33. 募集资金用途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34. 发行决议有效期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三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董事长和/或董事长授权的

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优先股有关事项的议案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四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回报

及填补措施（修订版）的议案

10,700,

000

100.000

0%

0

0.000

0%

0

0.000

0%

10,700,000 通过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朱和鸽、何卓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一)�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